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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 

现将《上海市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核心团队专项奖励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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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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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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ㅢжᶗδⴤⲺૂדᦤε�

为加快推动本市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

挥企业核心团队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激励企业做大做强

产业规模，依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上海市

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沪府规

〔2021〕18 号）等相关文件，制定本办法。 

ㅢӂᶗδ䘸⭞㤹പε�

（一）企业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含知识产权 IP 核设计

企业，下同）、集成电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开发企

业、集成电路装备企业、集成电路材料企业是指在本市依法设

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 号》规定，从事集成

电路设计（含知识产权 IP 核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

具开发，集成电路专用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集成电

路专用材料研发、生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的软件企业是指在本市依法设立，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0 号》规定的以软件产品开发及相

关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本办法还适用于经报市政府同意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链

中发挥关键核心作用的、新引进的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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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员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核心团队成员由企

业自主决定，主要包括在企业担任重要岗位并做出突出贡献的

人员，且 80%以上为管理人员。 

ㅢпᶗδ㇗⨼䜞䰞ε�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共同组成市级集成电路和软件

企业核心团队专项奖励评审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市级工作机

制”），负责专项奖励相关制度建立、组织实施及监督管理。 

各区产业主管部门会同区财政局负责本区域内集成电路和

软件企业核心团队专项奖励的申报受理，开展奖励资格及方案

的初审等相关工作。 

ㅢᶗδԷѐ⭩䈭ᶗԬε�

申请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核心团队专项奖励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 

（一）企业在本市设立两年以上（新引进企业除外），依

法纳税，信用记录良好； 

（二）核心团队成员申报年度社保需在上海缴纳，且个人

信用记录良好； 

（三）企业从事业务领域需符合产业发展导向，同时具有

较强的创新能力，近两年知识产权拥有量稳定增长； 

（四）申报奖励企业上一年度经核定的主营业务收入首次

突破以下规模： 

1.首次突破 200 亿元、100 亿元、50 亿元、10 亿元的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 



 

 — 5 — 

2.首次突破 30 亿元、20 亿元、10 亿元、5 亿元的集成

电路装备企业； 

3.首次突破 30 亿元、20 亿元、10 亿元、5 亿元的集成

电路材料企业； 

4.首次突破 15 亿元、10 亿元、5 亿元、2.5 亿元的集成

电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开发企业； 

5.首次突破 200 亿元、100 亿元、50 亿元、10 亿元的

软件企业； 

6.首次突破 15 亿元、10 亿元、5 亿元、2.5 亿元的基础

软件、工业软件和信息安全软件企业。 

ㅢӊᶗδṮᗹഘ䱕ྌࣧḽε�

核心团队奖励总金额按照上一年度经核定的主营业务收入

（以下简称“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分级计发。 

（一）对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200 亿元、100 亿

元、50 亿元、10 亿元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分别给予核心团

队累计奖励不超过 3000 万元、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元； 

（二）对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30 亿元、20 亿

元、10 亿元、5 亿元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分别给予核心团队

累计奖励不超过 3000 万元、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

元； 

（三）对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30 亿元、20 亿

元、10 亿元、5 亿元的集成电路材料企业，分别给予核心团队

累计奖励不超过 3000 万元、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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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对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15 亿元、10 亿

元、5 亿元、2.5 亿元的集成电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

开发企业,分别给予核心团队累计奖励不超过 3000 万元、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元； 

（五）对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200 亿元、100 亿

元、50 亿元、10 亿元的软件企业,分别给予核心团队累计奖励

不超过 3000 万元、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元； 

（六）对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15 亿、10 亿、5

亿元、2.5 亿元的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信息安全软件企业，

分别给予核心团队累计奖励不超过 3000 万元、2000 万元、

1000 万元、500 万元。 

对核心团队成员的奖励金额，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奖

励标准并按相关要求发放，成员个人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ㅢޣᶗδ䙐⸛ਇᐹε�

市经济信息化委每年发布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核心团队专

项奖励申报通知，明确申报工作要求。 

ㅢйᶗδྌࣧ⭩ᣛфᇗṮε�

符合条件的企业，应当根据相关工作要求，结合企业实际

制定本企业奖励方案，向登记注册地所在区产业主管部门提交

奖励申请、奖励方案及相关证明材料；各区产业主管部门会同

区财政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将初审通过的企业及奖励方案

等提交市经济信息化委复审；市级工作机制根据审核结果，研

究并编制年度专项奖励方案报请市政府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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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审定的年度专项奖励方案，将奖励

资金拨付至相关企业，并由企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获

得奖励的个人。 

奖励金额由市、区财政共同负担，应当由区级财政负担的

部分，通过市、区两级财力结算后返还市级财政。 

奖励支付至个人前，获奖人员因辞职或者其他原因离开原

申报企业的，所在企业可以终止对其奖励，并由企业将相应奖

金返还财政账户；企业支付至个人后，企业应当及时将奖励方

案实施情况、奖励签收单和支付凭证等材料报送市经济信息化

委。 

ㅢғᶗδؗ⭞㇗⨼ε�

申报企业和相关个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

责。 

市级工作机制对奖励申报企业及其团队成员实施信用管

理，在专项奖励申报阶段实行守信承诺制，依法全过程记录

奖励申报企业及其团队成员的相关失信行为信息，并按有关

规定提供和使用。 

ㅢॷᶗδ䍙Ա䘳ガε�

核心团队专项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 

市级工作机制可以对已获得专项奖励的个人及所在企业进

行抽查，发现有不符合条件和有关规定情形的，将视情节轻重

采取约谈、通报、取消相关企业和个人 3 年内申报市经济信息

化委专项资金资格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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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弄虚作假骗取专项奖励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等严

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有关纪律等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

申报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 

ㅢॷжᶗδᮦᆍ䈪᱄ε�

本办法所称“以上”包含本数，“年”为自然年。 

ㅢॷӂᶗδᓊ⭞䀙䠀ε�

本办法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ㅢॷпᶗδᇔ᯳ᰛᵕε�

本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 2027

年 11 月 24 日。本办法与本市其他人才政策有交叉的，按

照同一年度、同一人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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